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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体育学院文件  
 

校研发〔2023〕1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 

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南京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》已经校党委常委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体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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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，提高硕

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依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包括学术学位硕士研

究生导师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。 

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坚持学术标准，严格遴选程序。 

第二章  基本条件 

第四条 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熟悉并遵守国家有关学位与研

究生教育政策法规，治学严谨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认真履行

工作职责。 

第五条 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。申报时年

龄一般不超过 56周岁。 

第六条 学历、学位及资历要求 

具有教授、副教授或具有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45岁

及以下申请者，还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。 

讲师或具有其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者，聘任中级职称岗

位至少 2 年，且具有博士学位。 

第七条 专业理论知识与能力要求 

（一）具有本学科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，掌握本学科及相关

学科的发展前沿动态，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。 

（二）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者应具有丰富的专业实

践经验，能胜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。 

（三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并至少能承担 1 门研究生课程

的教学任务。 

第八条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者，在科研业绩方面至

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公开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至少两篇 

(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；或者公开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高水平

学术论文 1 篇(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，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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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术论文两篇(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； 

（二）撰写正式出版的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专著 (独著或第

一作者，本人撰写 10 万字以上)或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部 (本人撰

写 10 万字以上)； 

（三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课题 1 项。或主持横向

课题 1项，其中，自然科学类项目科研经费单笔到账 50万元及以

上，人文社科类项目科研经费单笔到账 20万元及以上； 

（四）主持市厅级教研或科研课题两项。或主持横向课题两

项，其中，自然科学类项目科研经费两项单次累计到账 40万元及

以上或年累计两项到账 100 万元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项目科研经

费两项累计到账 20万元及以上或年累计两项到账 30万元及以上； 

（五）获市厅级教学或科研奖项一等奖排名第 1 位，或获省

部级教学或科研奖项特等奖排名前 6 位、一等奖排名前 3 位、二

等奖排名前 2 位、三等奖排名第 1 位，或获国家级教学或科研奖

项特等奖(所有成员)、一等奖排名前 8 位、二等奖排名前 6 位、

三等奖排名前 3位。 

第九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者在科研业绩方面的

基本要求： 

(一)我校教师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，须符合下列条

件之一： 

1.公开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 1 篇(第一作

者或通讯作者)； 

2.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术论文

两篇(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； 

3.撰写正式出版的本学科相关的学术专著 1部(本人撰写 5万

字以上)，或省级重点教材或规划教材 1部(本人撰写 5万字以上)； 

4.主持市厅级及以上教研或课题 1 项以上； 

5.获市厅级教学、科研奖项一等奖排名前 2 位，或获省部级

教学或科研奖项特等奖排名前 8 位、一等奖排名前 5 位、二等奖

排名前 4 位、三等奖排名前 3 位，或获国家级教学或科研奖项特

等奖(全体成员)、一等奖排名前 8 位、二等奖排名前 5 位、三等

奖排名前 3位； 

6.主持横向课题 1 项，其中，自然科学类项目科研经费 单笔



 

4 
 

到账 20 万元及以上或年累计到账 50 万元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项

目科研经费单笔到账 10万元及以上或年累计到账 20万元及以上。 

（二）我校教练员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，须具有高

级教练及以上职称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主持或完成市厅级教学或科研项目 1 项，或作为省部级及

以上课题子项目负责人； 

2.主带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冠军； 

3.具有硕士学位，主带运动员获得过全国冠军或者在本学科

或相关学科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(第一作者

或通讯作者)。 

(三)校外人员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，须符合下列基

本条件： 

1.具有相关专业领域丰富的实践或管理经验，熟悉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业务。 

2.申请者具有 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，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

以上学位和高级职称，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(1)公开发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至少 2 篇(第

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；或者主持市或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课题

1 项； 

(2)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或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，具有较好的

科研和实践能力； 

(3)省、市重点中小学主要负责人或中小学特级教师或正高级

教师，或市级以上相关学科带头人，或获得全国教学基本功大赛

一等奖； 

第十条 在相关领域有重大影响，但不能满足上述申请条件的

申请者，可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提名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审议。 

第三章  遴选程序 

第十一条  申请者按二级学科归口向相应的二级学院提交书

面申请材料。 

第十二条 二级学院负责申请材料初审，研究生处负责申请材

料复审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议，审议通过后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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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并颁发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书。 

第十三条  校外人员原则上仅能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

师，如确需申请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，须符合第八条所规定

的条件，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后方可聘任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

次。 

第十五条 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者所填报的科研成果，原则上应是

申请者在最近三年内所取得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《南京体育学院硕士研

究生导师遴选办法》（院发[2014]7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南京体育学院办公室   2023年 5月 5日印发 

 


